中共宽甸满族自治县工商业联合会党组关于
县委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3年9月25日至12月28日，县委第三巡察组对宽甸满族自治县工商业联合会进行了常规巡察。2月5日，县委巡察组向宽甸满族自治县工商业联合会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统筹推动上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思想认识。3月20日班子成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为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民营企业，夯实理论基础。二是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对14个行业商会进行重新梳理，有10个行业商会条件不成熟，不符合商协会注册标准。在2022年及时将10个行业商会进行了取缔。三是加强了与县直相关部门的沟通。3月7日，县工商联领导和宽甸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到访宽甸县东信化工有限公司、宽甸佰业民俗街，围绕民营企业法律维权服务、人才引进等开展专题调研。4月17日，工商联会同公安局在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会议室组织召开“安商联盟”机制启动仪式。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了活动。四是建立“宽甸总商会”微信群，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及时将省市惠企政策传到企业。4月22日，通知全体企业参加知识产权培训活动，先后通过微信平台传送培训及传达惠企政策。五是在走访调研工作中，避免了头重脚轻问题，注重小微企业的走访和基层工作点的走访，目前为止已经走访了5个乡镇工作点和8个小微企业，并在今后工作逐步推进。
2.服务民营企业措施不够有力。一是4月29日已经对调解委员进行培训，并熟悉职能职责和工作流程。二是2023年11月3日与公安局联合下发《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宽甸满族自治县“安商联盟”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三是发挥商事调解委员会作用，加强与县法院的沟通与联系，于2024年3月22日13:00-15:30举办“政策引领法规护航，共促民营经济振兴发展”政策法规宣讲系列活动，邀请市法院为企业普法。
3.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够扎实。一是抓好监督管理。“一把手”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二是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教育。坚持贯彻教育为本、预防在先的方针。4月16日，全体党员干部加强作风建设，召开了党纪学习教育动员会议，制定了《宽甸县工商联党支部党纪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充分利用工商联党支部“一会一课”和党日活动，对党员干部进行党风教育，做到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三是切实维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严肃性。按照要求党组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
四是2024年招录公务员一名，且是财务专业人员。2023年9月工商联已向组织部上报招录信息。目前，公务员正在接受政审。
4.抓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力不足。一是一把手将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第一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规定，党组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全面履行领导责任，加强对本单位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领导，工商联党组在抓好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抓好业务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做到“三同”，即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二是严格落实党组议事规则。3月20日，工商联班子成员重新认真学习《宽甸满族自治县工商业联合会党组议事规则》，党组成员逐字逐句领会议事规则内容，并悟深悟透，为开好党组会议、做好党组工作打牢基础。三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议事规则，做到“两个遵循”，即遵循科学、民主、依法、效率原则研究“三重一大”相关事项；遵循严格的酝酿决策、集体决策、执行决策的程序。四是规范党组议事规则。3月的党组会议中讨论非党人士工商联主席如需列席党组会议时，依据有关规定，不做表态发言，不参加表决和选举，严肃党组会议。此项决议已在会议中通过。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15-5122253；通信地址：宽甸镇婆娑府西街2号宽甸县工商联办公室；邮编1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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